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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仅次于哈尔滨市的全国 13 个较大城市之一,市区所辖 9 个县、7

个区,总面积 5.26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11.5 % ,总人口 568 万,占全省人口的 16.7 %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齐市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改变了旧齐市一穷二白的面貌,把齐市建成了一个省和国家的重工业基

地、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基地。齐市也是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区一座令人瞩目的交通枢纽,市区

内的铁路、公路、水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如今,齐市已成为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中心,发挥着重要的吸引和辐射作用。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嫩江,由北向南流经齐齐哈尔市,将市区天然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穿过

市区的嫩江是我国东北地区较大的河流之一,下通松花江和黑龙江,在齐齐哈尔市设有港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嫩江上除了 1935 年日伪时期建设的旧嫩江公路桥外,在长达 707 公里的

嫩江航道上仅设有三处渡口,嫩江两岸人民只能冬季靠冰道,夏季靠渡口,春秋绕道行驶交流

两岸物资,严重地影响了两岸人民的经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促进嫩江两岸的经济发展,在嫩江上建设新的嫩江公路大

桥是历史赋与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从 1983 年开始,嫩江大桥经过了 8 年时间的前期准备,

嫩江大桥于 1991 年 10 月 4 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又经过了 5 年的艰苦施工,于 1995 年 9 月 20

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经过一年多的交付营运使用,于 1996 年 11 月 21 日,齐齐哈尔嫩江

公路大桥顺利通过了交通部验收。嫩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对搞活城乡流通,密切区域经济

联系,加快齐市和我省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座大桥被齐市人民称为

“沟通两岸交通的便民桥,促进经济发展的致富桥”。

嫩江公路大桥工程是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大桥工程项目由东江桥、西江

桥、附属工程和引道工程四部分组成。大桥全长 1633.7 米(东江桥 1056.88 米;西江桥 576.

82 米),引道工程全长 6292 米,桥和引道总长为 7925.7 米。嫩江公路大桥工程是黑龙江省第

一个利用外资进行公路基本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其规模之大在国内也尚不多见。它是我国

利用外资兴建公路基础设施较为成功的范例。在外资管理上,日本政府“ O E CF”认为嫩江公

路大桥是中国政府第三批日元贷款项目的典范。在施工过程中,广大建桥人员自始至终坚持

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采用了业主、承包商和咨询商的“三元化”管理模式,进行了科

学试验,推广了先进技术。嫩江公路大桥工程被专家与学者认定为“建设管理和工程质量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获交通部优秀设计二等奖,优质工程一等奖。这是大桥建设者不等不靠、知难

而进、永往直前的拼搏精神与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管理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硕果。

嫩江公路大桥工程经历了八年前期准备、五年艰苦施工和二年后期营运管理。在这长达

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深深感到嫩江公路大桥工程是由许许多多献身公路事业的人们共同描

绘出的蓝图。嫩江公路大桥工程凝聚了公路交通行业各级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和

心血,它标志着我省公路建设事业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书写了我省建桥史的新篇章。通过嫩

江公路大桥的建设,我们不仅建成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嫩江公路大桥,而且在建设管理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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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为了总结嫩江公路大桥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特组织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编写

了《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一书,以志备忘和有关人士参阅之用,并希望能对同行或类似工程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谨序。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

2



上   篇

(照片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   篇

(文字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大桥前期准备工作 1⋯⋯⋯⋯⋯⋯⋯⋯⋯⋯⋯⋯⋯⋯⋯⋯⋯⋯⋯⋯⋯⋯⋯⋯⋯⋯⋯

  一、申请建设嫩江大桥(1983 年) 1⋯⋯⋯⋯⋯⋯⋯⋯⋯⋯⋯⋯⋯⋯⋯⋯⋯⋯⋯⋯⋯⋯⋯

  二、编制《大桥可研报告》(1984 年) 1⋯⋯⋯⋯⋯⋯⋯⋯⋯⋯⋯⋯⋯⋯⋯⋯⋯⋯⋯⋯⋯⋯

  三、确定嫩江大桥桥位(1985 年) 1⋯⋯⋯⋯⋯⋯⋯⋯⋯⋯⋯⋯⋯⋯⋯⋯⋯⋯⋯⋯⋯⋯⋯

  四、进行嫩江大桥详细测量(1986 年) 2⋯⋯⋯⋯⋯⋯⋯⋯⋯⋯⋯⋯⋯⋯⋯⋯⋯⋯⋯⋯⋯

  五、审定嫩江大桥桥型(1987 年) 2⋯⋯⋯⋯⋯⋯⋯⋯⋯⋯⋯⋯⋯⋯⋯⋯⋯⋯⋯⋯⋯⋯⋯

  六、寻找嫩江大桥建设资金(1988 年) 3⋯⋯⋯⋯⋯⋯⋯⋯⋯⋯⋯⋯⋯⋯⋯⋯⋯⋯⋯⋯⋯

  七、修改嫩江大桥可研报告(1989 年) 3⋯⋯⋯⋯⋯⋯⋯⋯⋯⋯⋯⋯⋯⋯⋯⋯⋯⋯⋯⋯⋯

  八、争列嫩江大桥计划(1990 年) 4⋯⋯⋯⋯⋯⋯⋯⋯⋯⋯⋯⋯⋯⋯⋯⋯⋯⋯⋯⋯⋯⋯⋯

第二章  国外贷款 6⋯⋯⋯⋯⋯⋯⋯⋯⋯⋯⋯⋯⋯⋯⋯⋯⋯⋯⋯⋯⋯⋯⋯⋯⋯⋯⋯⋯⋯⋯⋯

 第一节  概述 6⋯⋯⋯⋯⋯⋯⋯⋯⋯⋯⋯⋯⋯⋯⋯⋯⋯⋯⋯⋯⋯⋯⋯⋯⋯⋯⋯⋯⋯⋯⋯⋯

 第二节  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国内审批程序 7⋯⋯⋯⋯⋯⋯⋯⋯⋯⋯⋯⋯⋯⋯⋯⋯⋯⋯⋯⋯

 第三节  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国内管理 9⋯⋯⋯⋯⋯⋯⋯⋯⋯⋯⋯⋯⋯⋯⋯⋯⋯⋯⋯⋯⋯⋯

 第四节  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 12⋯⋯⋯⋯⋯⋯⋯⋯⋯⋯⋯⋯⋯⋯⋯⋯⋯⋯⋯⋯⋯⋯⋯

 第五节  嫩江大桥日元贷款 16⋯⋯⋯⋯⋯⋯⋯⋯⋯⋯⋯⋯⋯⋯⋯⋯⋯⋯⋯⋯⋯⋯⋯⋯⋯

 第六节  体会 18⋯⋯⋯⋯⋯⋯⋯⋯⋯⋯⋯⋯⋯⋯⋯⋯⋯⋯⋯⋯⋯⋯⋯⋯⋯⋯⋯⋯⋯⋯⋯

第三章  工程概况与设计简介 20⋯⋯⋯⋯⋯⋯⋯⋯⋯⋯⋯⋯⋯⋯⋯⋯⋯⋯⋯⋯⋯⋯⋯⋯⋯

 第一节  工程概况 20⋯⋯⋯⋯⋯⋯⋯⋯⋯⋯⋯⋯⋯⋯⋯⋯⋯⋯⋯⋯⋯⋯⋯⋯⋯⋯⋯⋯⋯

 第二节  主要设计部分简介 21⋯⋯⋯⋯⋯⋯⋯⋯⋯⋯⋯⋯⋯⋯⋯⋯⋯⋯⋯⋯⋯⋯⋯⋯⋯

第四章  工程监理与质量监控 43⋯⋯⋯⋯⋯⋯⋯⋯⋯⋯⋯⋯⋯⋯⋯⋯⋯⋯⋯⋯⋯⋯⋯⋯⋯

 第一节  监理单位自身的准备工作 43⋯⋯⋯⋯⋯⋯⋯⋯⋯⋯⋯⋯⋯⋯⋯⋯⋯⋯⋯⋯⋯⋯

 第二节  协助业主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87⋯⋯⋯⋯⋯⋯⋯⋯⋯⋯⋯⋯⋯⋯⋯⋯⋯⋯⋯⋯⋯

 第三节  对施工单位的监理准备工作 88⋯⋯⋯⋯⋯⋯⋯⋯⋯⋯⋯⋯⋯⋯⋯⋯⋯⋯⋯⋯⋯

 第四节  工程质量监控 90⋯⋯⋯⋯⋯⋯⋯⋯⋯⋯⋯⋯⋯⋯⋯⋯⋯⋯⋯⋯⋯⋯⋯⋯⋯⋯⋯

第五章  施工简介与冬季施工 95⋯⋯⋯⋯⋯⋯⋯⋯⋯⋯⋯⋯⋯⋯⋯⋯⋯⋯⋯⋯⋯⋯⋯⋯⋯

 第一节  工程规模和施工简介 95⋯⋯⋯⋯⋯⋯⋯⋯⋯⋯⋯⋯⋯⋯⋯⋯⋯⋯⋯⋯⋯⋯⋯⋯

 第二节  冬季施工技术的应用 101⋯⋯⋯⋯⋯⋯⋯⋯⋯⋯⋯⋯⋯⋯⋯⋯⋯⋯⋯⋯⋯⋯⋯⋯

第六章  科学试验与科研成果 106⋯⋯⋯⋯⋯⋯⋯⋯⋯⋯⋯⋯⋯⋯⋯⋯⋯⋯⋯⋯⋯⋯⋯⋯⋯

 第一节  连续箱梁模型静、动载试验 106⋯⋯⋯⋯⋯⋯⋯⋯⋯⋯⋯⋯⋯⋯⋯⋯⋯⋯⋯⋯⋯

 第二节  预应力锚头局压试验 135⋯⋯⋯⋯⋯⋯⋯⋯⋯⋯⋯⋯⋯⋯⋯⋯⋯⋯⋯⋯⋯⋯⋯⋯

 第三节  连续箱梁竣工动载试验 157⋯⋯⋯⋯⋯⋯⋯⋯⋯⋯⋯⋯⋯⋯⋯⋯⋯⋯⋯⋯⋯⋯⋯

 参考文献 180⋯⋯⋯⋯⋯⋯⋯⋯⋯⋯⋯⋯⋯⋯⋯⋯⋯⋯⋯⋯⋯⋯⋯⋯⋯⋯⋯⋯⋯⋯⋯⋯⋯

1



第一章  大桥前期准备工作

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下称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从 1983 年至 1990 年,历经了 8 年

时间,于 1991 年 9 月 25 日,国家交通部以(91)交函工字 703 号《关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

开工的批复》文,正式批准开工,并于 1991 年 10 月 4 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

一、申请建设嫩江大桥(1983 年)

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坡,它由北向南流经齐齐哈尔市(下称齐市),将齐市天然分割为东

西两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嫩江上除了 1935 年日伪时期建设的旧嫩江公路桥外,在长达

707k m 的嫩江航道上仅设有三处渡口,供嫩江两岸人民渡江使用。长期以来嫩江两岸人民只

能冬季靠冰道,夏季靠渡口,春秋靠绕道行驶交流两岸物资,严重地影响了两岸的经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促进嫩江两岸人民的经济发展,在嫩江上建设新的嫩江大

桥是历史赋与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为此,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根据 1982 年国

家交通部(82)交计字 2377 号《关于编制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文的要求,责成齐齐哈尔市

交通局(下称市交通局)向黑龙江省交通厅(下称省交通厅)提出建设嫩江大桥的申请计划。省

交通厅以黑交计字(83)96 号《关于佳木斯松花江大桥、齐齐哈尔嫩江大桥和宾西至沈阳公路

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文,下达了编制《嫩江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下称大桥可研报告)的

要求。据此,市交通局在市政府和省交通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嫩江大桥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编制《大桥可研报告》(1984 年)

为了《大桥可研报告》的尽早提出,根据《黑交计字(83)96 号》文的要求,由省公路勘察设

计院牵头,市交通局、市规划局、市城建局、市水利局、市计委、市经委等单位抽调了 17 名工作

人员,组成了《大桥可研报告》编写小组,于 1984 年 4 月 9 日至 7 月 15 日,深入到齐市、原嫩江

地区各县城、大庆市和齐铁分局等地,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和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并于 1984 年 9

月完成了《大桥可研报告》(中文版)初稿的编制工作。

省交通厅受省计委的委托,由省交通厅副厅长赵阳主持,于 1984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0

日,在齐市对《大桥可研报告》进行了审议。参加这次审议会的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和工程

师来自省市有关 13 个单位,共计约有 20 人。市政府有关领导和省军区主管工程人员也参加

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建设嫩江大桥的技术标准,嫩江大桥位置、桥型、总投资,以及经济效

益和建设成本等进行了充分论证,并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这次审议会还要求,以省公路勘

察设计院为主,市交通局协助,抓紧修改《大桥可研报告》,然后正式上报省计委审批。

三、确定嫩江大桥桥位(1985 年)

  由于是否建设新的嫩江大桥的意见不统一,延长了大桥前期准备工作时间,直至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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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省计经委才以黑计经发(1985)408 号文,下达了《关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可行性

研究和计划任务书的报告的批复》,对嫩江大桥的建设地点原则同意在齐市新江村渡口处,具

体桥位应进一步通过经济效益比较和水工模拟试验确定。同时,批准了嫩江大桥设计的主要

技术标准:

———设计荷载:汽车 - 超 20 级,挂车 - 120;

———桥梁宽度:桥面净宽 - 14 m,人行道宽 - 2×1.5 m,总宽为 17 m;

———设计洪水额率: p = 1/ 300;

———引道宽度: &东江桥按一级路设计,路面宽 15 m,路基宽 20 m;西江桥按二级路设计,路

面宽 9 m,路基宽 12 m。

建桥资金由国家补助、地方贷款和养路费三部分解决,总投资控制在 8 500 万元之内。交

通部据此在 1985 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将嫩江大桥列入“七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为了加快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根据省计经(1985)408 号文件精神,于 1985 年 10 月委

托铁道部北京科学研究院,对确定嫩江大桥桥位等进行了动、静床水工模拟试验。同年 11 月

份,省交通厅总工程师和省公路勘察设计院设计者在京观看了水工模拟试验情况,并对桥位进

行了现场分析与研究。同年 12 月份,市政府有关领导也带领市计委、市经委和市交通局有关

人员到北京观看了水工模拟试验情况。这样,就为统一拟建嫩江大桥桥位意见,奠定了科学基

础,也为下步嫩江大桥设计铺平了道路。

四、进行嫩江大桥详细测量(1986 年)

1986 年年初,省交通厅副厅长邵树德在齐市主持召开了嫩江大桥桥位方案研讨会,统一

了桥位的意见,确定了新江村渡口桥位方案。为了理顺与城市规化道路衔接的关系,省公路勘

察设计院和市交通局大桥办于同年 3 月 13 日在市政府 206 会议室召开了关于确定嫩江大桥

东岸桥头引道与城市外环路接线位置的几个方案的研讨会,会议对三个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

最后确定在市工人疗养院西北墙角接外环线的方案。同年 3 月 26 日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再次

派人到齐市嫩江大桥桥位进行了详细测量,于 5 月份省交通厅副厅长邵树德再次到齐市对设

计院外业测量工作进行了实地验收。

五、审定嫩江大桥桥型(1987 年)

省公路勘察设计院设计人员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完成了嫩江大桥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工作。

在确定大桥桥型时,意见纷纷,各抒己见。为尽快确定嫩江大桥桥型,于 1987 年 5 月初,请交

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就嫩江大桥四种桥型方案作了专家论证。同年 7 月 20 日在省公路设计

院召开了嫩江大桥桥型方案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专家共 16 人,设

计负责人汇报了公规院的咨询意见,水工模拟试验负责人介绍了嫩江大桥水工模拟试验结果,

与会代表对此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1. 同意嫩江大桥东江桥采用设计院推荐的跨径 100 m 预应力混凝土箱型连续梁桥方案与

90 m 跨径连续刚构方案为比较方案,基础主孔采用直径 2 m 的钻孔桩高桩承台,边孔采用直径

1.5 m 钻孔桩。

2.同意西江桥及东江桥引桥采用设计院推荐的跨径 30 m 预应力简支梁桥面连续方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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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径 30 m 预应力连续梁先简支后连续为比较方案,基础采用 1.5 m 钻孔桩。

3. 同意根据水工模拟试验结果,为减少西江桥冲刷,东西江桥长调正为 1 050 m 和 570 m,

全桥共长 1 620 m。根据实际需要和试验情况设置必要的调治构造物。

4.建桥对航道影响问题,责成省公路设计院负责将桥位选择确定情况及水工模型试验的

论证情况和技术论证部分草拟报告,提交市政府。由市政府审查后,发文征求省航道局的意

见,以求得解决。

5.主桥尽量选用新材料、新工艺,采用大吨位锚具、波纹管,以及大位移量橡胶组合伸缩缝

等新技术成果。

嫩江大桥桥型确定之后也给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创造了方便条件,在当年度末设计部门就

完成了嫩江大桥的初步设计及概算的编制工作。

六、寻找嫩江大桥建设资金(1988 年)

1988 年是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方向转向的一年。因嫩江大桥建桥资金缺口,促使嫩江

大桥建设走向了筹集建设资金的艰难征程。

1988 年 1 月 30 日,省计经委以黑计经交字(1988)78 号《关于利用外资贷款建设齐齐哈尔

嫩江公路大桥的请示》文,向国家计委申报利用日本政府贷款建设嫩江大桥。为完善申请日元

贷款的国内申报手续,省交通厅于 2 月 12 日以黑交计字(1988)30 号《关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

大桥初步设计初审意见的报告》文,向省建委报送了初审意见。省建委于 3 月 16 日以黑建字

(1988)79 号《关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初步设计的批复》文,批准嫩江大桥初步设计,总概

算投资为 9 172 万元。这就为嫩江大桥寻找建桥资金来源和技术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

七、修改嫩江大桥可研报告(1989 年)

为了加强加快利用外资贷款工作的领导,由省交通厅计划处、总工办、公路勘察设计院、市

交通局抽调人员组成了日贷准备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具体工作由市交通局负责,并组成了《大

桥可研报告》(英文版)编写工作组,重新编制了外文版《大桥可研报告》。

1989 年 1 月至 2 月,完成了《大桥可研报告》第一稿的编制工作,上报交通部计划司外经

处后,3 月 8 日至 9 日交通部外经处在北京组织专家评审会议,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黑龙江

省交通系统第一次利用外资,对涉外工作程序不熟悉,依据国内惯例编制的《大桥可研报告》不

符合日元贷款要求,因此给嫩江大桥的前期准备工作又带来了新的课题。要从头学习,从新做

起。

1989 年 3 月至 4 月,在省交通厅直接带领下,重新组织有关人员,集中时间,集中人力修

改了《大桥可研报告》第一稿。《大桥可研报告》第二稿 5 月上旬省计委以正式文件《黑计工

(1989)322 号》上报国家计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计委委托于 5 月 20 日至 23 日

在齐市召开了“嫩江大桥评估调查会”,会上专家对《大桥可研报告》再次提出了修改意见。

1989 年 6 月至 7 月又根据“嫩江大桥评估调查会”上专家的意见,对《大桥可研报告》的中英文

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于 7 月末完成了《大桥可研报告》的中英文出版工作,同时还编制了嫩江

大桥的实施计划书。1989 年 8 月将《大桥可研报告》和《实施计划书》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等待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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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等部门在审阅《大桥可研报告》和《实施计划书》之后,认为嫩江大桥常水位断面

长度小于 1 000 m,属于小型基建项目,由黑龙江省计委办理国内审批手续,所需日元贷款方案

由国家计委外资司政府贷款处办理手续。省计委根据国家计委的决定,又通知省交通厅待嫩

江大桥评估报告国家计委转给黑龙江省计委后,省计委再办理嫩江大桥国内贷款审批手续。

根据上述嫩江大桥申请日元贷款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国家计委和省计委的意见,为加快嫩

江大桥日元贷款工作和争取 1990 年嫩江大桥正式开工,在 1989 年又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快国内审批手续进度,为办好国外审批手续打好基础。

为了加快《大桥可研报告》的国内审批进度,派人去北京催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速将

《嫩江大桥评估报告》报送给国家计委,之后再与国家计委联系速将《嫩江大桥评估报告》转给

黑龙江省计委,以便省计委依《嫩江大桥评估报告》批准嫩江大桥可研报告,并报送国家计委等

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又派人到国家计委外资司办理日元贷款的国内审批手续,到经贸部贷

款司办理日元贷款的国外审批手续,力争 1990 年下半年用上日元贷款。

(二)抓好设计与预算文件的修改,落实国内配套资金,确保嫩江大桥 1990 年正式开工。

经专家评估后,嫩江大桥的技术标准将有所变动,桥面净宽改为 15 m + 2×1.0 m,江西引

道由二级改为一级路标准。为此,在做好嫩江大桥设计与预算修改工作的基础上,派人到交通

部和交通厅落实国内配套资金,确保嫩江大桥 1990 年正式开工。

(三)做好嫩江大桥施工现场的准备工作。

嫩江大桥施工现场内虽已达到通电、通路和通水,但还有局部电线没有拆迁,征用土地没

有办理。为此要在 1989 年内,全部办完电线拆迁和办理征地手续。

(四)办好嫩江大桥 1990 年开工申请工作。

于 1989 年 9 月 21 日中国国际咨询公司以咨字(1989)260 号“关于报送《齐齐哈尔嫩江公

路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文,向国家计委报送了评估意见,同年 10 月 6 日交通

部计划司以(89)计外字 143 号《关于报送第三批日元贷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情况的函》文,向

经贸部外国贷款管理司报送了分年度用款计划,1990 年 6.25 亿日元,1991 年 7 亿日元,1992

年 6.25 亿元,共 19.5 亿日元。同年 10 月 23 日省计委以黑计工(1989)864 号《关于齐齐哈尔

嫩江公路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外本)的批复》文,代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同年 11 月 17

日省交通厅以黑交计(1989)256 号《关于申请齐齐哈尔嫩江大桥建设补贴投资的请示》文,向

国家交通部申请按总投资三分之一补贴投资。12 月 29 日省计委以黑计工(1989)1079 号《关

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第三批日元贷款配套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文,报告国家计委我省明

年嫩江大桥列项 500 万元,请国家计委 1990 年列入第三批日元贷款计划。

八、争列嫩江大桥计划(1990 年)

为使嫩江大桥建设的领导适应国际贷款管理体制的需要,经市政府与省交通厅协商,决定

成立嫩江大桥建设领导小组,于 3 月 12 日市政府和省交通厅联合以齐政发(1990)14 号《关于

成立齐齐哈尔嫩江大桥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文,任命组长刘霖季市长,副组长邵树德副厅长,

李少白副市长,成员有沈家烨、李涛、张志良、曹忠祥、王泽浩。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总指挥

李少白副市长兼任,副总指挥分别由王泽浩总工程师(常务)兼任和李锡正担任。

在新的嫩江大桥建设指挥部领导下,1990 年加快了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指挥

部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中央、省、市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促使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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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展开。其次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为争取将嫩江大桥列入 1990 年计划和“八五”计划还做了

以下工作:一是 4 月 23 日省交通厅以黑交计(1990)号《关于呈送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八五”到

2000 年规划修订稿的报告》文,向国家交通部呈送了嫩江大桥的总投资及每年的投资安排,嫩

江大桥总投资为 11 526 万元,其中分年安排 1991 年为 4 000 万元,1992 年为 5 000 万元,1993

年为 2 526 万元;二是 7 月 21 日省交通厅又以黑交计(1990)178 号《关于使用第三批日元贷款

修建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的请示》文,请示省计委向国家计委申报嫩江大桥使用日元贷款计

划,省计委 8 月 1 日以黑计工(1990)532 号文,再次向国家计委进行了申报;三是 12 月 10 日

省计委以黑计建字(1990)919 号《关于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初步设计补充文件的批复》文,

批准同意嫩江大桥桥面净宽由原净 14 m + 2×1.5 m 改为 15 m + 2×1.0 m,全宽 17 m;同意西江

桥西引道 3.8k m 由原设计二级路改为一级路,路基宽 20 m,路面宽 15 m;同意东江桥装饰工程

由原设计桥头堡改为布设桥头小品,布设长度为 160 m,宽度为 16 m,同意嫩江大桥总概算核定

为 12 676 万元。

1990 年嫩江大桥本应列入国家建设计划,但由于 1989 年的政治风波,致使日本政府对中

国第三批日元贷款冻结,拖延了对中国第三批日元贷款的时间。无奈,嫩江大桥在 1990 年内

没有开工。

嫩江大桥前期准备工作用了八年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年时间(1983 年至

1987 年),主要是争取用国内投资建桥,第二阶段为三年时间(1988 年至 1990 年),主要是争取

利用第三批日本政府贷款解决建桥资金。漫长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终于迎来了

1991 年嫩江大桥全面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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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 外 贷 款

第一节  概   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国政府贷款作为我国利用国外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较

快,已成为我国利用国外贷款的重要资金渠道之一。通过有效地利用外国政府贷款,不仅对补

充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改善我国外

债结构,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促进我国对外开放,都将起重要作用。

一、外国政府贷款种类及条件

外国政府贷款是指外国政府向我国提供的长期优惠贷款,带有政府开发援助性质,其赠与

成分一般在 35 % 以上。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主要有以下几类:(1)日本协力基金贷款;(2)

日本能源贷款;(3)日本“黑字还流”贷款;(4)其他国政府贷款。

各类贷款条件如下:

———日本协力基金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水利、电力(水电、火电)、交通(铁路、公路、港口、机

场)、通信、化肥、城市基础设施及环保基础设施等项目,贷款年利率 2.5 % ～3.5 % ,还款期 30

年(含 10 年宽限期),要求采用国际招标方式(ICB)采购。

———日本能源贷款专门用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开发项目,年利率目前为 4.55 % ,

还款期 15～18 年(含 5～7 年宽限期),规定一个国外采购比例。

———日本“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项目,条件与日本协力基金贷款基本相同,但

可以自由采购(IC)。

———其他国政府贷款是指日本国以外的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除科威特贷款采用

ICB 采购外,其他国政府贷款均规定必须购买贷款国的资本货物,通常以混合贷款形式提供,

即按一定比例的政府软贷款与出口信贷搭配使用,软贷款一般占 40 % ～50 % ,年利率在 0～

2 % 之间,还款期 20～40 年(含 5～10 年宽限期),出口信贷占 70 % ～50 % ,年利率 5 % ～10 % ,

还款期 10 年。

二、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简介

我国从 1979 年开始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到目前已同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加拿大、瑞士、瑞典、芬兰、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科威特、丹麦、挪威、卢森堡、韩

国等 20 多个国家及北欧投资银行建立了政府贷款关系。我国利用各类政府贷款情况简介如

下:

1. 日本协力基金贷款。此贷款由日本政府提供,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承办。从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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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我国已经利用了三批协力基金贷款(第四批贷款从 1997 年开始执行)。第一批贷款

1979 年签订,贷款 3 300 亿日元,贷款项目 6 个。第二批贷款 1984 年签订,贷款 4 700 亿日

元,贷款项目 16 个。第三批贷款 1988 年日方承诺,1990 年开始实施,贷款 8 100 亿日元,贷款

项目 42 个。

2. 日本能源贷款。此贷款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从 1979 年开始,我国已利用了三批

日本能源贷款,总金额达 17 000 亿日元。第一批贷款 1979 年签订,贷款 4 200 亿日元,贷款项

目 11 个。第二批贷款 1984 年签订,贷款 5 800 亿日元,贷款项目 13 个。第三批贷款 1992 年

签订,贷款 7 000 亿日元,贷款项目 27 个。第四批日本能源贷款 1996 年确定,目前还在执行

中。

3. 日本“黑字还流”贷款。1987 年日本向我国提供了总额为 1 000 亿日元的“黑字还流”

贷款。这笔贷款共安排了 300 多个大小出口创汇项目。1994 年日本还提供青岛、海南 400 亿

日元“黑字还流”专项贷款。

4. 其他国政府贷款。我国从 1979 年开始利用其他国政府贷款,1979 年至 1985 年利用其

他国政府贷款额较小,仅使用了 1.67 亿美元。“七五”期间是我国利用其他国政府贷款大发展

时期,贷款额达到 44 亿美元。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国利用其他国政府贷款大幅度增长,贷款

额达到 121 亿美元。其他国政府贷款共安排大小项目 600 多个,其中限额以上项目 220 多个。

主要贷款国有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

第二节  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国内审批程序

  我国经过 10 多年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工作的实践,已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之有

效的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审批与管理程序。

一、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一般工作程序

  首先,由有关机构(国家各部门)向对外窗口部门(对外经贸部、中国银行)提出贷款意向,

窗口部门将贷款意向及要求报告国家计委汇总。

其次,国家计委根据各地方(部门)上报的项目或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按

照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地区政策、项目建设条件和贷款偿还能力等选择备选项目,并下达

备选项目安排计划方案(列入备选项目一般要求国内已批准项目建议书)。

第三,对外窗口单位按照国家计委下达备选项目安排计划方案向各外国贷款国政府提出,

并进行谈判,双方承诺贷款项目,签署贷款备忘录或贷款协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方

可正式签约)。

第四,国家计委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利用外资方案);限额以下项目按隶

属关系由主管部或省(市)计划部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五,有关金融机构(进出口银行)根据政府贷款协议和商务合同与贷款实施部门签订金

融协议,并办理国内转贷手续。

第六,承担采购任务的外贸公司按照国内有关规定及贷款国有关规定,对外进行技术和商

务谈判,签订商务合同,合同生效后,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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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利用外资方案的审批程序

  1. 项目建议书审批程序

项目建议书是项目建设程序中的第一步,是投资决策前对拟建项目的轮廓设想。利用外

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依据、市场预测、建设规模和

产品方案设想、项目选址和选线论证、生产经营及外部协作配套条件、环境影响、主要技术设备

设想、投资估算及来源、经济效益初步评价和建设工期进度安排等。

项目建议书由建设单位负责编制上报。大中型(限额上)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由地方(部门)

报国家计委审批,需经国务院批准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国务院审批。国家

计委审批的项目,审批前由归口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国家计委审批。限额上技改项目的建议书

由地方(部门)报国家经贸委审批(或地方审批),报国家计委备案。小型(限额下)项目的建议

书按隶属关系由地方(部门)审批,并分别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及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2.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程序

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对建设项目在技术、经济上是否可行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

通过对项目主要方面进行深入、科学的技术与经济论证,多方面进行比较,确定项目在经济与

技术上是否可行,为立项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项目已经立项,

对外可签订贷款协议。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规模(产品

方案)、建设条件和建设方案、建设标准和相应的技术经济指标、主要工程总体布置方案和工程

量估算、环境保护(城市规创)要求和采取相应措施方案、机构(劳动人员)和人员培训设想、建

设工期和施工进度、投资估算和资金落实方案、利用国外贷款和贷款偿还方案、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评价等。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可行研究报告的审批程序与项目建议书审批程序相同。

3. 利用外资方案的审批程序

为了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外贷款,提高贷款使用效益,控制有关部门盲目进口机电设备,贷

款金额超过 1 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有下述条件之一者,项目单位必须编制利

用外资方案。

(1)已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后,项目单位提出利用国外政府贷款;

(2)已经批准的可行研究报告,虽已包括利用外贷内容,但内容和深度不充分,未列出主要

设备和材料采购清单;

(3)已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贷款采购内容有较大调整的,项目单位要补报利用外资

方案;

(4)由地方或部门审批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利用外资方案应包括的主要内容:项目概况(建设规模、配套条件、项目准备情况、组织实

施机构)、项目投资(外资及国内配套资金)、利用国外贷款方案(采购内容,主要设备和材料清

单、数量规格)、建设工期和实施计划、经济分析和财务评价、贷款偿还和贷款落实情况、结论和

建议等。

审批“利用外资方案”是国家加强对贷款使用管理的主要手段,“利用外资方案”按项目隶

属关系,由各地方(部门)和国家计委审批。需要时,国家计委在审批前可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

询公司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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